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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随着农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新建、翻建房

屋的情况持续增加。与此同时，与建房相关的纠纷随之上升。

当遇上未约定建房质量标准、施工方无资质、自认为房屋质量

有问题又未能提供证据等问题引发纠纷时，该如何解决。

    
未约定质量标准  房屋不达标款项减付

    

由于自建房屋需要加层，2020 年 3 月，马某与杨某签订

建房施工合同，约定建房工程款为 5.5 万元，但并未对建房

质量标准进行约定。工程完工后，马某拒付工程款，理由是

杨某施工造成房屋墙体移位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。无奈之下，

杨某诉至法院，要求马某支付约定的建房工程款，马某则提

起反诉，要求杨某支付因房屋主体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

返工损失 5 万元。庭审中，双方各执一词。于是，法官组织

双方当事人对案涉房屋进行测量和勘查后，认为该房屋存在

一定质量问题。在法官的调解下，最终马某支付给杨某建房

工程款 1.8 万元。

点 评：《民法典》第二百九十三条、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：
“建造建筑物，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，不得妨碍相
邻建筑物的通风、采光和日照。”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
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，应当承担继续履行、采取
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。”

本案中，双方约定建房工程款为 5.5 万元，工程完工后，
马某理应将工程款全额支付给杨某，然而在建房过程中，由于
工程质量不达标，造成房屋存在一定质量问题。综合考虑马某
的损失和杨某的付出，最终由马某支付杨某建房工程款1.8万元。

法官提醒，为避免纠纷，在建房前双方要签订施工合同，
并约定质量标准。在施工中，房主要进行必要的监督，一旦发
现施工方未按合同约定施工，或施工中存在质量问题，要及时
提出并要求返工。

    

施工方无资质  发生纠纷按过错担责
    

王某从事农村房屋建设施工承包工作，但未取得建房施

工资质。2017 年 3 月，张某与王某签订合同，约定王某以包

工不包料的方式承建张某家的三层房屋。在房屋一层浇筑完

工拆模后，张某认为工程存在质量问题，双方发生纠纷，遂

诉至法院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工程质

量进行鉴定后认为，该房屋所使用的混凝土强度未达到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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